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訴字第16號

114年5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金湧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明法（董事）

訴訟代理人  蘇敏雄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怡慧（局長）

訴訟代理人  陳惠君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

3年11月6日台財法字第11313939340號（案號：第11300662號）

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經營金(銀)條、金(銀)塊、金(銀)錠、金

(銀)幣批發業，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

業收入淨額新臺幣（下同）4,333,558,684元，營業淨利86,

671,192元，非營業收入總額1,462元，全年及課稅所得額8

6,672,654元。被告原依申報數核定，嗣因原告於109年1月

至6月間，有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金額622,545,615

元，於111年9月12日，經被告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裁

處100萬元罰鍰確定(下稱營業稅裁罰)，為查明原告當年度

營利事業所得稅成本費用取得憑證及相關帳載情形，遂多次

以112年3月7日北區國稅營所字第1120003066號函、112年3

月20日北區國稅營所字第1120003729號函及112年4月12日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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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國稅營所字第1120004736號函（分別稱第1次、第2次、第

3次函），請原告提示案關成本費用之帳簿文據未果，乃於1

12年8月4日，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按同業利潤標準淨利

率3%核算營業淨利130,006,760元，重行核定全年及課稅所

得額130,008,222元，補徵稅額8,667,114元(下稱原處分)。

原告不服，申請復查，被告以112年10月27日北區國稅法務

字第1120013540號函(下稱第4次函)，請原告提示帳簿文

據，仍未提出，而未予變更，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

駁回，猶未甘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640號解釋意旨及租稅法律主義，稅捐稽徵

程序應以法律定之，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前段原規定申報

所得額達標準者應以書面審查為準，不得任意增加查核程

序。嗣該條項修正增訂但書，稽徵機關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

匿報、短報、漏報所得額情事，或申報額未達標準者，始可

再個別調查核定。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226號判決亦

闡明，若無前述但書例外情形，對申報額達標準者進行個別

調查核定即屬違法。本件原告申報所得額已達標準，被告如

欲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規定進行個別調查核定，應

由被告就「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

情事」負舉證責任。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56號判

決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2項、第11條第2項意旨，課

稅要件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責任至法院確信程度，舉證

不足之不利益歸於稽徵機關，不得推測認定。是被告調查核

定之前提為「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漏報所得額

之情事」，攸關程序正當且影響納稅者權益，如同課稅要件

事實，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

(二)被告曾於111年9月12日認定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未依規定

取得進項憑證，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裁處罰鍰100萬

元。但取得不實憑證固然構成「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

或漏報所得額」而得予個別調查核定。然實務上未能取得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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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原因多元，原告所營為黃金條塊等貴金屬買賣業，基於行

業特殊性，向國內個別賣家收購時遭遇憑證取得不易之困

境，不必然等同於「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

額」。鑒於原告109年度申報所得額已達標準，被告僅以原

告購貨未取得憑證為由，未就其符合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

但書要件負舉證責任，逕行個別調查核定，未以原申報額為

準，與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違。

(三)原告經營黃金條塊等貴金屬買賣，黃金條塊出口須經海關嚴

格審查，於國內向個別賣家收購後外銷，每筆出口均有向海

關申報之出口報單為證。基於有銷貨必有進貨之原則，被告

所受營業稅裁罰之處分書既已記載「購進貨物」金額，即表

示被告當時已核認原告該期間之進貨支出金額，並非無法核

認，故被告後續再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以同業利潤標準核

定原告109年度營業淨利及所得額，實非適法。

(四)所得稅法第83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提

示帳簿文據時，稽徵機關始得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

額。此標準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73條訂定，為推計所得方

法中最高者，本質上具不利處分及懲罰性質，限於納稅義務

人未提示帳證之情況適用。原告前受營業稅裁罰，嗣被告因

同一事由，再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按同業利潤標準核算

109年度營業淨利並補徵稅額，雖法律依據不同，但均針對

「未依規定取得憑證」之同一行為，皆具懲罰性質，已構成

重複處罰，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五)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經營金（銀）條、塊等批發業，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申報營業收入淨額4,333,558,684元，因109年1至6月間有

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受營業稅裁罰確定，為查明帳載情

形，被告函請原告提示109年度帳簿文據，並說明一筆未申

報零稅率銷售額480,375元（與報單號碼CF09550FS766相

關）。原告屆期僅就該筆報單部分說明，未提示佐證所得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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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帳簿文據致無法查核，遂以原告申報之營業收入淨額4,33

3,558,684元，按該業（行業標準代號：4566-13）之同業利

潤標準淨利率3%，核算營業淨利130,006,760元，加計非營

業收入1,462元後，重行核定全年所得額為130,008,222元。

(二)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雖規定申報所得額達標準者原則上以

申報額為準以簡化稽徵，但此不免除營利事業誠實申報及依

同法第21條、第24條規定設置帳簿憑證以正確計算所得之義

務。若稽徵機關發現有申報異常或匿報、短報、漏報等情

事，即使已達標準，仍得依該條項但書規定進行個別調查核

定。且於調查時，營利事業依同法第83條負有提示帳簿文據

之義務，倘未提示，稽徵機關自得依法核定其所得額。原告

未依規定取得憑證之行為，牽涉年度成本費用，亦使其帳務

處理的正確性，包括依商業會計法第18條規定編製記帳憑證

及登載會計帳簿等，引發疑慮，導致其109年度營利事業所

得稅所列報的成本費用顯然異常，若原告未能核實申報成本

費用，即可能涉及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是被告依所得

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規定進行個別調查，於法有據。被告

遂調查相關帳載情形，於復查階段，被告再次函請提示帳

證，原告仍未能提示足以核實成本費用之資料。

(三)因原告當時未提供相關帳簿，遂根據其同期6億5千餘萬元銷

售額及無進項憑證與期初存貨的情況，以同業利潤標準毛利

率5%，推估其未依規定取得的進項憑證金額約6億2千餘萬

元，並予核定稅額。此外，原告自行申報的109年度營業成

本高達42億餘元，期初存貨為零，且營業稅申報顯示其進貨

成本及費用近41億餘元集中於109年12月，情況亦顯屬異

常。基於原告未盡協力提示帳證義務，致其年度營業成本與

費用無法勾稽查核，被告最終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

額，要屬有據。原告營業稅裁罰與本件係就營利事業所得稅

依法補徵其稅款，分屬不同事件。況且，補稅處分之性質與

裁罰性的不利處分有別，原告重複處罰之主張顯有誤解。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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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除後述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執，並

有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暨108年度未分配盈餘申

報書（原處分卷三第1-24頁）、被告原核定通知書及更正核

定通知書即原處分（原處分卷三第121-122頁、卷二第1

頁）、被告110年8月17日北區國稅中和銷稽字第1100549040

號函（下稱110年8月17日函，原處分卷二第148-150頁）、

被告111年2月10日北區國稅審三字第1110001724號函（下稱

111年2月10日函、原處分卷三第26頁）、被告111年9月14日

北區國稅中和銷審字第1111232289號函附營業稅裁罰暨繳款

書（原處分卷二第201-203頁、本院卷第149頁）、被告第1

次函（原處分卷三第74-76、81-83頁）、被告第2次函（原

處分卷三第84-86頁）、被告第3次函（原處分卷三第88-90

頁）、被告第4次函（原處分卷二第14-17頁、第153-155

頁）、復查決定（本院卷第43-47頁）、訴願決定（本院卷

第17-26頁）在卷可稽，應可認定。本件爭點為：原告帳載

營業成本、費用與結算申報書所載金額不符，致虛增成本費

用者，其所得額有無依所得稅法第83條第1項同業利潤標準

核定之適用？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規及法理

　1.所得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

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第21條規

定：「(第1項)營利事業應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

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第2項)前項帳簿憑證及會計

紀錄之設置、取得、使用、保管、會計處理及其他有關事項

之管理辦法，由財政部定之。」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

「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

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第71條第1項規

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填具結

算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

得總額或營利事業收入總額之項目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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扣除之事實……。」第80條規定：「(第1項)稽徵機關接到

結算申報書後，應派員調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

(第2項)前項調查，稽徵機關得視當地納稅義務人之多寡採

分業抽樣調查方法，核定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第3項)納

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

報額為準。但如經稽徵機關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

或漏報所得額之情事，或申報之所得額不及前項規定標準

者，得再個別調查核定之。(第4項)各業納稅義務人所得額

標準之核定，應徵詢各該業同業公會之意見。(第5項)稽徵

機關對所得稅案件進行書面審核、查帳審核與其他調查方式

之辦法，及對影響所得額、應納稅額及稅額扣抵計算項目之

查核準則，由財政部訂之。」第83條規定：「(第1項)稽徵

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納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

得額之帳簿、文據；其未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

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第3項)納稅義務人

已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但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通知提

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而未依限期提示者，稽

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

額……。」

　2.依所得稅法第21條第2項訂定之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

會計帳簿憑證辦法(下稱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2條規定：

「凡實施商業會計法之營利事業，應依左列規定設置帳簿：

一、買賣業：（一）日記簿：得視實際需要加設特種日記

簿。（二）總分類帳：得視實際需要加設明細分類帳。

（三）存貨明細帳。（四）其他必要之補助帳簿。……。」

第21條規定：「（第1項）對外營業事項之發生，營利事業

應於發生時自他人取得原始憑證，如進貨發票，或給與他人

原始憑證，如銷貨發票。給與他人之憑證，應依次編號並自

留存根或副本。……（第4項）內部會計事項，應有載明事

實、金額、立據日期、及立據人簽章之內部憑證，以資證

明。但期末調整及結帳，與結帳後轉入次期之帳目，得不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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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始憑證。……。」第26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設置

之帳簿，除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會計年度決算程序

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10年……。」第27條第1項規定：

「營利事業之各項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

事項者外，應於會計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5

年。」

　3.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5項訂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下

稱查核準則)，第3條規定，營利事項未依會計帳簿憑證辦法

規定設置帳簿並記載者，應依所得稅法第83條之規定，核定

其所得額；第9條規定，帳冊之記載與憑證不符，致生短報

所得額之情事，依所得稅法第110條處罰。

  4.稅捐稽徵法第3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或財

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為調查課稅資料，得向有關機

關、團體或個人進行調查，要求提示帳簿、文據或其他有關

文件，或通知納稅義務人，到達其辦公處所備詢，被調查者

不得拒絕。」「前項調查，不得逾課稅目的之必要範圍。」

立法理由以稅法之協力義務，原則上即為對納稅義務人資訊

權之干預，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除須有法律規定外，該

法規亦應力求明確，且必須在「必要範圍」內為之。

　5.行政程序法第34條、第36條、第39條、第40條及第43條規

定：「行政程序之開始，由行政機關依職權定之。……。」

「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

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

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

……。」「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當

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或物品。」「行政機關

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

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

理由告知當事人。」

　6.準此，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所得稅法規

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而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係以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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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

為所得額。前開成本、費用、損失或所得額，均應以營利事

業設置之帳簿憑證與會計紀錄為據。申言之，憑證係營利事

業記帳之依據，帳冊又為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依據，是營

利事業自應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

及會計紀錄。且稽徵機關本有依職權調查之義務，以達核實

課稅之目的，維持租稅課徵之公平，於進行調查或復查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該營利事業也有提示有關各項證明

所得額之帳簿、文據之協力義務，稽徵機關要求提示帳簿、

文據或其他有關文件，並未逾必要範圍；倘未提示，稽徵機

關自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7.司法院釋字第217號解釋：「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

納稅之義務，係指人民僅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

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之義務。至於課稅原

因事實之有無及有關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乃屬事實認定問

題，不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範圍。」釋字第218號解釋：

「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憲法第19條定有明文。國家依

法課徵所得稅時，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申報，並提示各種證明

所得額之帳簿、文據，以便稽徵機關查核。凡未自行申報或

提示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

準，核定其所得額。」其解釋理由書載稱：「無論為個人綜

合所得稅或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均應在法定期限內

填具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自行申報，並提示各種證明所得額之

帳簿、文據，以便稽徵機關於接到結算申報書後，調查核定

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凡未在法定期限內填具結算申報書自

行申報或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未提示各種證明所

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

準，核定其所得額。」釋字第247號解釋：「稽徵機關已依

所得稅法第80條第2項核定各該業所得額標準者，納稅義務

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上項標準以上，依同條第3項規定，

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旨在簡化稽徵手續，期使徵納兩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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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非謂納稅義務人申報額在標準以上者，即不負誠實申報之

義務。故倘有匿報、短報或漏報等情事，仍得依所得稅法第

103條、第110條、稅捐稽徵法第21條及第30條等規定，調查

課稅資科，予以補徵或裁罰。」又「稅捐稽徵機關依稅捐稽

徵法第30條之規定，為調查課稅資料，得向有關機關、團體

或個人進行調查，且受調查者不得拒絕。於稽徵程序中，本

得依職權調查原則進行，應運用一切闡明事實所必要以及可

獲致之資料，以認定真正之事實課徵租稅。惟稅捐稽徵機關

所須處理之案件多而繁雜，且有關課稅要件事實，類皆發生

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其中得減免事項，納稅義務

人知之最詳，若有租稅減免或其他優惠情形，仍須由稅捐稽

徵機關不待申請一一依職權為之查核，將倍增稽徵成本。因

此，依憲法第19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規定意旨，

納稅義務人依個別稅捐法規之規定，負有稽徵程序之申報協

力義務，實係貫徹公平及合法課稅所必要」亦經司法院釋字

第537號解釋理由書闡釋在案。

　8.上開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原規定：「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

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如不及

前項規定標準者，應再個別調查核定之。」經司法院釋字第

640號解釋係認：有關稅捐稽徵之程序，除有法律明確授權

外，不得以命令為不同規定，或逾越法律，增加人民之租稅

程序上負擔，否則即有違租稅法律主義；財稅機關如為促使

納稅義務人誠實申報，維護納稅公平，認縱令申報所得額已

達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標準，仍有實施抽查核定之

必要時，自可檢討修正相關稅法條文予以明定，稽徵機關自

不得逕以命令另訂查核程序，調閱帳簿、文據及有關資料，

調查核定之；而就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於86年5月23日

訂定之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書面審核綜合所得稅執行業

務者及補習班幼稚園托兒所簡化查核要點笫7點，對申報之

所得額在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以上者，仍可

實施抽查，再予個別查核認定，宣告違反憲法第19條租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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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主義；至另發現有匿報、漏報所得額情事，稽徵機關自得

依所得稅法第103條、第110條、稅捐稽徵法第21條及第30條

等規定，調查課稅資料，予以補徵或裁罰，自不待言。嗣未

解爭議，所得稅法第80條於98年5月27日修正，明確規定稽

徵機關只要「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

報所得額之情事，即得基於本來之職權調查義務進行調查並

核定稅額，於追求稽徵經濟，維持課稅秩序安定之情況下，

仍能符合實質課稅原則，達到租稅公平之目的，是修正理由

重申：「稽徵機關依第2項規定核定各業所得額標準者，納

稅義務人申報所得額如在該標準以上，依第3項前段規定，

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旨在簡化稽徵手續，期使徵納兩便，

但尚非指納稅義務人申報所得額在標準以上者，即不負誠實

申報之義務，故倘有匿報、短報或漏報等情事，稽徵機關仍

得依法調查課稅資料，予以補徵或裁罰。為利稽徵查核並避

免爭議，爰修正第3項，增訂但書規定，俾資遵循。」

(二)經查：

　1.原告係經營金(銀)條、金(銀)塊、金(銀)錠及金(銀)幣批發

業，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收入淨額

4,333,558,684元，經自行依法調整營業淨利86,671,192

元，加計非營業收入總額1,462元，計算全年所得額86,672,

654元，純益率2%，被告認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2及3項規

定，符合該行業所得額標準2%(原處分卷三第99頁)以上，即

以其原申報額為準核定，為前所認。　

　2.嗣被告以110年8月17日函(原處分卷二第148-150頁），請原

告就109年度銷售貨物開立發票與申報營業稅情形，提示進

項、銷項交易資料及傳票(含憑證)暨帳載記錄資料等，再以

111年2月10日函(原處分卷三第26頁），請原告提供109年1

月至6月進項憑證供核，查明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進貨，金

額計622,545,615元，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違反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4條規定授權訂定之會計帳簿憑證辦

法第21條規定，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營利事業依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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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應自他人取得憑證而未取得，

或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者，應就其未給與憑證、未取得憑證

或未保存憑證，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5%以下罰鍰」「處罰

金額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100萬元」，裁罰100萬元確定（原

處分卷二第201-203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

　3.則原告進貨既有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之情形，即無從依商

業會計法第18條規定根據原始憑證編製記帳憑證，及根據記

帳憑證登入會計帳簿。且查核準則第38條規定進貨未取得憑

證或未將取得憑證保存者，稽徵機關應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

規定處罰外，如因交易相對人應給與而未給與統一發票，致

無法取得合法憑證，其已誠實入帳，能提示送貨單及支付貨

款證明，經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核按實際進貨價格核定成

本，仍應依同法第44條處罰。惟經被告查核原告於109年1至

6月間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先後以第1次、第2次及

第3次函（原處分卷三第74-90頁），請原告提示相關帳簿憑

證供核，原告僅就號碼CF09550FS766之報單表示該筆報單之

出口貨物，申辦退運出口，而提出退貨出口文件(原處分卷

二第193-200頁)，然就申報之進項並未提示憑證，也未提示

進項之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明，復未提示證明所得額之各種

帳簿、文據，則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原列報成本費

用正確性即屬有疑，而屬異常，自符合所得稅法第80條第3

項稽徵機關得個別調查之情形。又依所得稅法第24條前段規

定，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有

異常之成本費用之所得額，即會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

額情事。是以，被告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規定予以

調查，應屬有據。

　4.因此，原告未盡協力義務，未提出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

據，致其當年度營業成本及費用無從勾稽查核，被告只得以

推計方式，依所得稅法第83條第1項規定，以原告列報之營

業收入淨額4,333,558,684元（原處分卷三第1-24頁），按

該業(行業標準代號：4566-13)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原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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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卷三第99頁)，核算營業淨利130,006,760元(4,333,558,6

84元×3%)，加計非營業之利息收入總額1,462元，核定全年

所得額130,008,222元，並補徵稅額8,667,114元，核無不

合。嗣原告提起復查，被告以第4次函（原處分卷二第14-17

頁、第153-155頁），再請原告提示帳簿、文據供核，原告

僅提出109年2月至10月份之出口報單(原處分卷二第29-147

頁)，未就申報之進項提示憑證，也未提示查核準則第38條

第2項所定之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明，復未提示證明所得額

之各種帳簿、文據，是被告並無從據原告依法應設置之相關

會計帳簿，查閱比對應提出之有關憑證，以核實申報之成本

費用，是被告以復查決定予以維持原處分，仍無不合。

　5.原告主張有提示出口報單，有銷貨必有進貨可佐進貨事實存

在云云。惟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5項就對影響所得額計算項

目，授權財政部訂定查核準則，就收入、成本及各項費用分

別訂定適用之準則(參照該準則第3、4章及第5章第2節)，是

稽徵機關應針對不同申報項目，分別進行審核及判斷，避免

籠統混雜而有隱匿，致稽徵困難而阻礙租稅公平。本件自無

以籠統之進貨事實即足徵實際進貨價格，並進而核定成本，

原告主張，要無可取。

　6.原告主張其行業取得憑證不易云云。然倘因交易相對人應給

與而未給與統一發票，致無法取得合法憑證，依前揭查核準

則第38條第2項規定，原告也未能提示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

明，並自承之前未提供資料，目前也沒有資料等語(本院卷

第79頁)，足見原告交易迄今未有任何證明資料，嗣後也無

法補具取得相關證明資料提出供核，其主張顯屬卸責之詞，

實無可採。

  7.至原告主張前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經營業稅裁罰，本件所

為原處分係重複處罰云云。惟查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進貨

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遭被告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為

營業稅裁罰，與本件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因

未如期提示帳簿憑證供核，被告依法補徵稅款，係屬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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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本件原處分係屬補稅處分，並非屬裁罰性處分，並無重複

處罰問題，原告主張應有誤解，洵非可取。

六、綜上所述，被告對原告補徵稅額8,667,114元，並無違誤，

復查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

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

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

訴訟代理人之情

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

形之一者，

得不委任律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

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04

05

06

07

08

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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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又慈

師為訴訟代

理人

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

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

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

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

右列情形之

一，經最高

行政法院認

為適當者，

亦得為上訴

審訴訟代理

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

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

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

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

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

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

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

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01

02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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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訴字第16號
114年5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金湧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明法（董事）
訴訟代理人  蘇敏雄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怡慧（局長）
訴訟代理人  陳惠君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3年11月6日台財法字第11313939340號（案號：第1130066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經營金(銀)條、金(銀)塊、金(銀)錠、金(銀)幣批發業，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收入淨額新臺幣（下同）4,333,558,684元，營業淨利86,671,192元，非營業收入總額1,462元，全年及課稅所得額86,672,654元。被告原依申報數核定，嗣因原告於109年1月至6月間，有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金額622,545,615元，於111年9月12日，經被告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裁處100萬元罰鍰確定(下稱營業稅裁罰)，為查明原告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成本費用取得憑證及相關帳載情形，遂多次以112年3月7日北區國稅營所字第1120003066號函、112年3月20日北區國稅營所字第1120003729號函及112年4月12日北區國稅營所字第1120004736號函（分別稱第1次、第2次、第3次函），請原告提示案關成本費用之帳簿文據未果，乃於112年8月4日，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按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核算營業淨利130,006,760元，重行核定全年及課稅所得額130,008,222元，補徵稅額8,667,114元(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申請復查，被告以112年10月27日北區國稅法務字第1120013540號函(下稱第4次函)，請原告提示帳簿文據，仍未提出，而未予變更，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猶未甘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640號解釋意旨及租稅法律主義，稅捐稽徵程序應以法律定之，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前段原規定申報所得額達標準者應以書面審查為準，不得任意增加查核程序。嗣該條項修正增訂但書，稽徵機關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漏報所得額情事，或申報額未達標準者，始可再個別調查核定。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226號判決亦闡明，若無前述但書例外情形，對申報額達標準者進行個別調查核定即屬違法。本件原告申報所得額已達標準，被告如欲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規定進行個別調查核定，應由被告就「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情事」負舉證責任。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56號判決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2項、第11條第2項意旨，課稅要件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責任至法院確信程度，舉證不足之不利益歸於稽徵機關，不得推測認定。是被告調查核定之前提為「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漏報所得額之情事」，攸關程序正當且影響納稅者權益，如同課稅要件事實，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
(二)被告曾於111年9月12日認定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裁處罰鍰100萬元。但取得不實憑證固然構成「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而得予個別調查核定。然實務上未能取得憑證原因多元，原告所營為黃金條塊等貴金屬買賣業，基於行業特殊性，向國內個別賣家收購時遭遇憑證取得不易之困境，不必然等同於「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鑒於原告109年度申報所得額已達標準，被告僅以原告購貨未取得憑證為由，未就其符合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要件負舉證責任，逕行個別調查核定，未以原申報額為準，與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違。
(三)原告經營黃金條塊等貴金屬買賣，黃金條塊出口須經海關嚴格審查，於國內向個別賣家收購後外銷，每筆出口均有向海關申報之出口報單為證。基於有銷貨必有進貨之原則，被告所受營業稅裁罰之處分書既已記載「購進貨物」金額，即表示被告當時已核認原告該期間之進貨支出金額，並非無法核認，故被告後續再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以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原告109年度營業淨利及所得額，實非適法。
(四)所得稅法第83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提示帳簿文據時，稽徵機關始得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此標準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73條訂定，為推計所得方法中最高者，本質上具不利處分及懲罰性質，限於納稅義務人未提示帳證之情況適用。原告前受營業稅裁罰，嗣被告因同一事由，再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按同業利潤標準核算109年度營業淨利並補徵稅額，雖法律依據不同，但均針對「未依規定取得憑證」之同一行為，皆具懲罰性質，已構成重複處罰，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五)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經營金（銀）條、塊等批發業，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營業收入淨額4,333,558,684元，因109年1至6月間有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受營業稅裁罰確定，為查明帳載情形，被告函請原告提示109年度帳簿文據，並說明一筆未申報零稅率銷售額480,375元（與報單號碼CF09550FS766相關）。原告屆期僅就該筆報單部分說明，未提示佐證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致無法查核，遂以原告申報之營業收入淨額4,333,558,684元，按該業（行業標準代號：4566-13）之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核算營業淨利130,006,760元，加計非營業收入1,462元後，重行核定全年所得額為130,008,222元。
(二)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雖規定申報所得額達標準者原則上以申報額為準以簡化稽徵，但此不免除營利事業誠實申報及依同法第21條、第24條規定設置帳簿憑證以正確計算所得之義務。若稽徵機關發現有申報異常或匿報、短報、漏報等情事，即使已達標準，仍得依該條項但書規定進行個別調查核定。且於調查時，營利事業依同法第83條負有提示帳簿文據之義務，倘未提示，稽徵機關自得依法核定其所得額。原告未依規定取得憑證之行為，牽涉年度成本費用，亦使其帳務處理的正確性，包括依商業會計法第18條規定編製記帳憑證及登載會計帳簿等，引發疑慮，導致其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所列報的成本費用顯然異常，若原告未能核實申報成本費用，即可能涉及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是被告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規定進行個別調查，於法有據。被告遂調查相關帳載情形，於復查階段，被告再次函請提示帳證，原告仍未能提示足以核實成本費用之資料。
(三)因原告當時未提供相關帳簿，遂根據其同期6億5千餘萬元銷售額及無進項憑證與期初存貨的情況，以同業利潤標準毛利率5%，推估其未依規定取得的進項憑證金額約6億2千餘萬元，並予核定稅額。此外，原告自行申報的109年度營業成本高達42億餘元，期初存貨為零，且營業稅申報顯示其進貨成本及費用近41億餘元集中於109年12月，情況亦顯屬異常。基於原告未盡協力提示帳證義務，致其年度營業成本與費用無法勾稽查核，被告最終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要屬有據。原告營業稅裁罰與本件係就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法補徵其稅款，分屬不同事件。況且，補稅處分之性質與裁罰性的不利處分有別，原告重複處罰之主張顯有誤解。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除後述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暨108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原處分卷三第1-24頁）、被告原核定通知書及更正核定通知書即原處分（原處分卷三第121-122頁、卷二第1頁）、被告110年8月17日北區國稅中和銷稽字第1100549040號函（下稱110年8月17日函，原處分卷二第148-150頁）、被告111年2月10日北區國稅審三字第1110001724號函（下稱111年2月10日函、原處分卷三第26頁）、被告111年9月14日北區國稅中和銷審字第1111232289號函附營業稅裁罰暨繳款書（原處分卷二第201-203頁、本院卷第149頁）、被告第1次函（原處分卷三第74-76、81-83頁）、被告第2次函（原處分卷三第84-86頁）、被告第3次函（原處分卷三第88-90頁）、被告第4次函（原處分卷二第14-17頁、第153-155頁）、復查決定（本院卷第43-47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7-26頁）在卷可稽，應可認定。本件爭點為：原告帳載營業成本、費用與結算申報書所載金額不符，致虛增成本費用者，其所得額有無依所得稅法第83條第1項同業利潤標準核定之適用？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規及法理
　1.所得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第21條規定：「(第1項)營利事業應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第2項)前項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之設置、取得、使用、保管、會計處理及其他有關事項之管理辦法，由財政部定之。」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第71條第1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額或營利事業收入總額之項目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第80條規定：「(第1項)稽徵機關接到結算申報書後，應派員調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第2項)前項調查，稽徵機關得視當地納稅義務人之多寡採分業抽樣調查方法，核定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第3項)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但如經稽徵機關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情事，或申報之所得額不及前項規定標準者，得再個別調查核定之。(第4項)各業納稅義務人所得額標準之核定，應徵詢各該業同業公會之意見。(第5項)稽徵機關對所得稅案件進行書面審核、查帳審核與其他調查方式之辦法，及對影響所得額、應納稅額及稅額扣抵計算項目之查核準則，由財政部訂之。」第83條規定：「(第1項)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納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其未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第3項)納稅義務人已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但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通知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而未依限期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2.依所得稅法第21條第2項訂定之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下稱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2條規定：「凡實施商業會計法之營利事業，應依左列規定設置帳簿：一、買賣業：（一）日記簿：得視實際需要加設特種日記簿。（二）總分類帳：得視實際需要加設明細分類帳。（三）存貨明細帳。（四）其他必要之補助帳簿。……。」第21條規定：「（第1項）對外營業事項之發生，營利事業應於發生時自他人取得原始憑證，如進貨發票，或給與他人原始憑證，如銷貨發票。給與他人之憑證，應依次編號並自留存根或副本。……（第4項）內部會計事項，應有載明事實、金額、立據日期、及立據人簽章之內部憑證，以資證明。但期末調整及結帳，與結帳後轉入次期之帳目，得不檢附原始憑證。……。」第26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設置之帳簿，除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會計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10年……。」第27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之各項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會計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5年。」
　3.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5項訂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下稱查核準則)，第3條規定，營利事項未依會計帳簿憑證辦法規定設置帳簿並記載者，應依所得稅法第83條之規定，核定其所得額；第9條規定，帳冊之記載與憑證不符，致生短報所得額之情事，依所得稅法第110條處罰。
  4.稅捐稽徵法第3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為調查課稅資料，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進行調查，要求提示帳簿、文據或其他有關文件，或通知納稅義務人，到達其辦公處所備詢，被調查者不得拒絕。」「前項調查，不得逾課稅目的之必要範圍。」立法理由以稅法之協力義務，原則上即為對納稅義務人資訊權之干預，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除須有法律規定外，該法規亦應力求明確，且必須在「必要範圍」內為之。
　5.行政程序法第34條、第36條、第39條、第40條及第43條規定：「行政程序之開始，由行政機關依職權定之。……。」「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或物品。」「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
　6.準此，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所得稅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而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係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前開成本、費用、損失或所得額，均應以營利事業設置之帳簿憑證與會計紀錄為據。申言之，憑證係營利事業記帳之依據，帳冊又為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依據，是營利事業自應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且稽徵機關本有依職權調查之義務，以達核實課稅之目的，維持租稅課徵之公平，於進行調查或復查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該營利事業也有提示有關各項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之協力義務，稽徵機關要求提示帳簿、文據或其他有關文件，並未逾必要範圍；倘未提示，稽徵機關自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7.司法院釋字第217號解釋：「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人民僅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之義務。至於課稅原因事實之有無及有關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乃屬事實認定問題，不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範圍。」釋字第218號解釋：「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憲法第19條定有明文。國家依法課徵所得稅時，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申報，並提示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以便稽徵機關查核。凡未自行申報或提示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其解釋理由書載稱：「無論為個人綜合所得稅或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均應在法定期限內填具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自行申報，並提示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以便稽徵機關於接到結算申報書後，調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凡未在法定期限內填具結算申報書自行申報或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未提示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釋字第247號解釋：「稽徵機關已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2項核定各該業所得額標準者，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上項標準以上，依同條第3項規定，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旨在簡化稽徵手續，期使徵納兩便，並非謂納稅義務人申報額在標準以上者，即不負誠實申報之義務。故倘有匿報、短報或漏報等情事，仍得依所得稅法第103條、第110條、稅捐稽徵法第21條及第30條等規定，調查課稅資科，予以補徵或裁罰。」又「稅捐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法第30條之規定，為調查課稅資料，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進行調查，且受調查者不得拒絕。於稽徵程序中，本得依職權調查原則進行，應運用一切闡明事實所必要以及可獲致之資料，以認定真正之事實課徵租稅。惟稅捐稽徵機關所須處理之案件多而繁雜，且有關課稅要件事實，類皆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其中得減免事項，納稅義務人知之最詳，若有租稅減免或其他優惠情形，仍須由稅捐稽徵機關不待申請一一依職權為之查核，將倍增稽徵成本。因此，依憲法第19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規定意旨，納稅義務人依個別稅捐法規之規定，負有稽徵程序之申報協力義務，實係貫徹公平及合法課稅所必要」亦經司法院釋字第537號解釋理由書闡釋在案。
　8.上開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原規定：「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如不及前項規定標準者，應再個別調查核定之。」經司法院釋字第640號解釋係認：有關稅捐稽徵之程序，除有法律明確授權外，不得以命令為不同規定，或逾越法律，增加人民之租稅程序上負擔，否則即有違租稅法律主義；財稅機關如為促使納稅義務人誠實申報，維護納稅公平，認縱令申報所得額已達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標準，仍有實施抽查核定之必要時，自可檢討修正相關稅法條文予以明定，稽徵機關自不得逕以命令另訂查核程序，調閱帳簿、文據及有關資料，調查核定之；而就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於86年5月23日訂定之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書面審核綜合所得稅執行業務者及補習班幼稚園托兒所簡化查核要點笫7點，對申報之所得額在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以上者，仍可實施抽查，再予個別查核認定，宣告違反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至另發現有匿報、漏報所得額情事，稽徵機關自得依所得稅法第103條、第110條、稅捐稽徵法第21條及第30條等規定，調查課稅資料，予以補徵或裁罰，自不待言。嗣未解爭議，所得稅法第80條於98年5月27日修正，明確規定稽徵機關只要「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情事，即得基於本來之職權調查義務進行調查並核定稅額，於追求稽徵經濟，維持課稅秩序安定之情況下，仍能符合實質課稅原則，達到租稅公平之目的，是修正理由重申：「稽徵機關依第2項規定核定各業所得額標準者，納稅義務人申報所得額如在該標準以上，依第3項前段規定，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旨在簡化稽徵手續，期使徵納兩便，但尚非指納稅義務人申報所得額在標準以上者，即不負誠實申報之義務，故倘有匿報、短報或漏報等情事，稽徵機關仍得依法調查課稅資料，予以補徵或裁罰。為利稽徵查核並避免爭議，爰修正第3項，增訂但書規定，俾資遵循。」
(二)經查：
　1.原告係經營金(銀)條、金(銀)塊、金(銀)錠及金(銀)幣批發業，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收入淨額4,333,558,684元，經自行依法調整營業淨利86,671,192元，加計非營業收入總額1,462元，計算全年所得額86,672,654元，純益率2%，被告認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2及3項規定，符合該行業所得額標準2%(原處分卷三第99頁)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核定，為前所認。　
　2.嗣被告以110年8月17日函(原處分卷二第148-150頁），請原告就109年度銷售貨物開立發票與申報營業稅情形，提示進項、銷項交易資料及傳票(含憑證)暨帳載記錄資料等，再以111年2月10日函(原處分卷三第26頁），請原告提供109年1月至6月進項憑證供核，查明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進貨，金額計622,545,615元，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違反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4條規定授權訂定之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21條規定，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應自他人取得憑證而未取得，或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者，應就其未給與憑證、未取得憑證或未保存憑證，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5%以下罰鍰」「處罰金額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100萬元」，裁罰100萬元確定（原處分卷二第201-203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
　3.則原告進貨既有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之情形，即無從依商業會計法第18條規定根據原始憑證編製記帳憑證，及根據記帳憑證登入會計帳簿。且查核準則第38條規定進貨未取得憑證或未將取得憑證保存者，稽徵機關應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處罰外，如因交易相對人應給與而未給與統一發票，致無法取得合法憑證，其已誠實入帳，能提示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明，經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核按實際進貨價格核定成本，仍應依同法第44條處罰。惟經被告查核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先後以第1次、第2次及第3次函（原處分卷三第74-90頁），請原告提示相關帳簿憑證供核，原告僅就號碼CF09550FS766之報單表示該筆報單之出口貨物，申辦退運出口，而提出退貨出口文件(原處分卷二第193-200頁)，然就申報之進項並未提示憑證，也未提示進項之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明，復未提示證明所得額之各種帳簿、文據，則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原列報成本費用正確性即屬有疑，而屬異常，自符合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稽徵機關得個別調查之情形。又依所得稅法第24條前段規定，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有異常之成本費用之所得額，即會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情事。是以，被告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規定予以調查，應屬有據。
　4.因此，原告未盡協力義務，未提出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致其當年度營業成本及費用無從勾稽查核，被告只得以推計方式，依所得稅法第83條第1項規定，以原告列報之營業收入淨額4,333,558,684元（原處分卷三第1-24頁），按該業(行業標準代號：4566-13)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原處分卷三第99頁)，核算營業淨利130,006,760元(4,333,558,684元×3%)，加計非營業之利息收入總額1,462元，核定全年所得額130,008,222元，並補徵稅額8,667,114元，核無不合。嗣原告提起復查，被告以第4次函（原處分卷二第14-17頁、第153-155頁），再請原告提示帳簿、文據供核，原告僅提出109年2月至10月份之出口報單(原處分卷二第29-147頁)，未就申報之進項提示憑證，也未提示查核準則第38條第2項所定之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明，復未提示證明所得額之各種帳簿、文據，是被告並無從據原告依法應設置之相關會計帳簿，查閱比對應提出之有關憑證，以核實申報之成本費用，是被告以復查決定予以維持原處分，仍無不合。
　5.原告主張有提示出口報單，有銷貨必有進貨可佐進貨事實存在云云。惟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5項就對影響所得額計算項目，授權財政部訂定查核準則，就收入、成本及各項費用分別訂定適用之準則(參照該準則第3、4章及第5章第2節)，是稽徵機關應針對不同申報項目，分別進行審核及判斷，避免籠統混雜而有隱匿，致稽徵困難而阻礙租稅公平。本件自無以籠統之進貨事實即足徵實際進貨價格，並進而核定成本，原告主張，要無可取。
　6.原告主張其行業取得憑證不易云云。然倘因交易相對人應給與而未給與統一發票，致無法取得合法憑證，依前揭查核準則第38條第2項規定，原告也未能提示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明，並自承之前未提供資料，目前也沒有資料等語(本院卷第79頁)，足見原告交易迄今未有任何證明資料，嗣後也無法補具取得相關證明資料提出供核，其主張顯屬卸責之詞，實無可採。
  7.至原告主張前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經營業稅裁罰，本件所為原處分係重複處罰云云。惟查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遭被告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為營業稅裁罰，與本件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因未如期提示帳簿憑證供核，被告依法補徵稅款，係屬二事。且本件原處分係屬補稅處分，並非屬裁罰性處分，並無重複處罰問題，原告主張應有誤解，洵非可取。
六、綜上所述，被告對原告補徵稅額8,667,114元，並無違誤，復查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又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訴字第16號

114年5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金湧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明法（董事）

訴訟代理人  蘇敏雄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怡慧（局長）

訴訟代理人  陳惠君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

3年11月6日台財法字第11313939340號（案號：第11300662號）

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經營金(銀)條、金(銀)塊、金(銀)錠、金(

    銀)幣批發業，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

    收入淨額新臺幣（下同）4,333,558,684元，營業淨利86,67

    1,192元，非營業收入總額1,462元，全年及課稅所得額86,6

    72,654元。被告原依申報數核定，嗣因原告於109年1月至6

    月間，有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金額622,545,615元，

    於111年9月12日，經被告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裁處10

    0萬元罰鍰確定(下稱營業稅裁罰)，為查明原告當年度營利

    事業所得稅成本費用取得憑證及相關帳載情形，遂多次以11

    2年3月7日北區國稅營所字第1120003066號函、112年3月20

    日北區國稅營所字第1120003729號函及112年4月12日北區國

    稅營所字第1120004736號函（分別稱第1次、第2次、第3次

    函），請原告提示案關成本費用之帳簿文據未果，乃於112

    年8月4日，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按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

    3%核算營業淨利130,006,760元，重行核定全年及課稅所得

    額130,008,222元，補徵稅額8,667,114元(下稱原處分)。原

    告不服，申請復查，被告以112年10月27日北區國稅法務字

    第1120013540號函(下稱第4次函)，請原告提示帳簿文據，

    仍未提出，而未予變更，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

    ，猶未甘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640號解釋意旨及租稅法律主義，稅捐稽徵

    程序應以法律定之，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前段原規定申報

    所得額達標準者應以書面審查為準，不得任意增加查核程序

    。嗣該條項修正增訂但書，稽徵機關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

    報、短報、漏報所得額情事，或申報額未達標準者，始可再

    個別調查核定。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226號判決亦闡

    明，若無前述但書例外情形，對申報額達標準者進行個別調

    查核定即屬違法。本件原告申報所得額已達標準，被告如欲

    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規定進行個別調查核定，應由

    被告就「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情

    事」負舉證責任。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56號判決

    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2項、第11條第2項意旨，課稅

    要件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責任至法院確信程度，舉證不

    足之不利益歸於稽徵機關，不得推測認定。是被告調查核定

    之前提為「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漏報所得額之

    情事」，攸關程序正當且影響納稅者權益，如同課稅要件事

    實，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

(二)被告曾於111年9月12日認定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未依規定

    取得進項憑證，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裁處罰鍰100萬元

    。但取得不實憑證固然構成「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

    漏報所得額」而得予個別調查核定。然實務上未能取得憑證

    原因多元，原告所營為黃金條塊等貴金屬買賣業，基於行業

    特殊性，向國內個別賣家收購時遭遇憑證取得不易之困境，

    不必然等同於「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

    。鑒於原告109年度申報所得額已達標準，被告僅以原告購

    貨未取得憑證為由，未就其符合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

    要件負舉證責任，逕行個別調查核定，未以原申報額為準，

    與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違。

(三)原告經營黃金條塊等貴金屬買賣，黃金條塊出口須經海關嚴

    格審查，於國內向個別賣家收購後外銷，每筆出口均有向海

    關申報之出口報單為證。基於有銷貨必有進貨之原則，被告

    所受營業稅裁罰之處分書既已記載「購進貨物」金額，即表

    示被告當時已核認原告該期間之進貨支出金額，並非無法核

    認，故被告後續再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以同業利潤標準核

    定原告109年度營業淨利及所得額，實非適法。

(四)所得稅法第83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提

    示帳簿文據時，稽徵機關始得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此標準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73條訂定，為推計所得方法

    中最高者，本質上具不利處分及懲罰性質，限於納稅義務人

    未提示帳證之情況適用。原告前受營業稅裁罰，嗣被告因同

    一事由，再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按同業利潤標準核算10

    9年度營業淨利並補徵稅額，雖法律依據不同，但均針對「

    未依規定取得憑證」之同一行為，皆具懲罰性質，已構成重

    複處罰，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五)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經營金（銀）條、塊等批發業，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申報營業收入淨額4,333,558,684元，因109年1至6月間有

    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受營業稅裁罰確定，為查明帳載情

    形，被告函請原告提示109年度帳簿文據，並說明一筆未申

    報零稅率銷售額480,375元（與報單號碼CF09550FS766相關

    ）。原告屆期僅就該筆報單部分說明，未提示佐證所得額之

    帳簿文據致無法查核，遂以原告申報之營業收入淨額4,333,

    558,684元，按該業（行業標準代號：4566-13）之同業利潤

    標準淨利率3%，核算營業淨利130,006,760元，加計非營業

    收入1,462元後，重行核定全年所得額為130,008,222元。

(二)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雖規定申報所得額達標準者原則上以

    申報額為準以簡化稽徵，但此不免除營利事業誠實申報及依

    同法第21條、第24條規定設置帳簿憑證以正確計算所得之義

    務。若稽徵機關發現有申報異常或匿報、短報、漏報等情事

    ，即使已達標準，仍得依該條項但書規定進行個別調查核定

    。且於調查時，營利事業依同法第83條負有提示帳簿文據之

    義務，倘未提示，稽徵機關自得依法核定其所得額。原告未

    依規定取得憑證之行為，牽涉年度成本費用，亦使其帳務處

    理的正確性，包括依商業會計法第18條規定編製記帳憑證及

    登載會計帳簿等，引發疑慮，導致其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

    稅所列報的成本費用顯然異常，若原告未能核實申報成本費

    用，即可能涉及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是被告依所得稅

    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規定進行個別調查，於法有據。被告遂

    調查相關帳載情形，於復查階段，被告再次函請提示帳證，

    原告仍未能提示足以核實成本費用之資料。

(三)因原告當時未提供相關帳簿，遂根據其同期6億5千餘萬元銷

    售額及無進項憑證與期初存貨的情況，以同業利潤標準毛利

    率5%，推估其未依規定取得的進項憑證金額約6億2千餘萬元

    ，並予核定稅額。此外，原告自行申報的109年度營業成本

    高達42億餘元，期初存貨為零，且營業稅申報顯示其進貨成

    本及費用近41億餘元集中於109年12月，情況亦顯屬異常。

    基於原告未盡協力提示帳證義務，致其年度營業成本與費用

    無法勾稽查核，被告最終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要

    屬有據。原告營業稅裁罰與本件係就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法補

    徵其稅款，分屬不同事件。況且，補稅處分之性質與裁罰性

    的不利處分有別，原告重複處罰之主張顯有誤解。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除後述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執，並

    有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暨108年度未分配盈餘申

    報書（原處分卷三第1-24頁）、被告原核定通知書及更正核

    定通知書即原處分（原處分卷三第121-122頁、卷二第1頁）

    、被告110年8月17日北區國稅中和銷稽字第1100549040號函

    （下稱110年8月17日函，原處分卷二第148-150頁）、被告1

    11年2月10日北區國稅審三字第1110001724號函（下稱111年

    2月10日函、原處分卷三第26頁）、被告111年9月14日北區

    國稅中和銷審字第1111232289號函附營業稅裁罰暨繳款書（

    原處分卷二第201-203頁、本院卷第149頁）、被告第1次函

    （原處分卷三第74-76、81-83頁）、被告第2次函（原處分

    卷三第84-86頁）、被告第3次函（原處分卷三第88-90頁）

    、被告第4次函（原處分卷二第14-17頁、第153-155頁）、

    復查決定（本院卷第43-47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7-26

    頁）在卷可稽，應可認定。本件爭點為：原告帳載營業成本

    、費用與結算申報書所載金額不符，致虛增成本費用者，其

    所得額有無依所得稅法第83條第1項同業利潤標準核定之適

    用？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規及法理

　1.所得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

    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第21條規定

    ：「(第1項)營利事業應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

    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第2項)前項帳簿憑證及會計紀

    錄之設置、取得、使用、保管、會計處理及其他有關事項之

    管理辦法，由財政部定之。」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營

    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

    、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第71條第1項規定：

    「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填具結算申

    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

    額或營利事業收入總額之項目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除

    之事實……。」第80條規定：「(第1項)稽徵機關接到結算申

    報書後，應派員調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第2項)

    前項調查，稽徵機關得視當地納稅義務人之多寡採分業抽樣

    調查方法，核定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第3項)納稅義務人

    申報之所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

    。但如經稽徵機關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

    得額之情事，或申報之所得額不及前項規定標準者，得再個

    別調查核定之。(第4項)各業納稅義務人所得額標準之核定

    ，應徵詢各該業同業公會之意見。(第5項)稽徵機關對所得

    稅案件進行書面審核、查帳審核與其他調查方式之辦法，及

    對影響所得額、應納稅額及稅額扣抵計算項目之查核準則，

    由財政部訂之。」第83條規定：「(第1項)稽徵機關進行調

    查或復查時，納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

    、文據；其未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

    標準，核定其所得額。……(第3項)納稅義務人已依規定辦理

    結算申報，但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通知提示有關各種證

    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而未依限期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

    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2.依所得稅法第21條第2項訂定之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

    會計帳簿憑證辦法(下稱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2條規定：「

    凡實施商業會計法之營利事業，應依左列規定設置帳簿：一

    、買賣業：（一）日記簿：得視實際需要加設特種日記簿。

    （二）總分類帳：得視實際需要加設明細分類帳。（三）存

    貨明細帳。（四）其他必要之補助帳簿。……。」第21條規定

    ：「（第1項）對外營業事項之發生，營利事業應於發生時

    自他人取得原始憑證，如進貨發票，或給與他人原始憑證，

    如銷貨發票。給與他人之憑證，應依次編號並自留存根或副

    本。……（第4項）內部會計事項，應有載明事實、金額、立

    據日期、及立據人簽章之內部憑證，以資證明。但期末調整

    及結帳，與結帳後轉入次期之帳目，得不檢附原始憑證。……

    。」第26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設置之帳簿，除有關未

    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會計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

    保存10年……。」第27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之各項會計

    憑證，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會計年

    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5年。」

　3.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5項訂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下

    稱查核準則)，第3條規定，營利事項未依會計帳簿憑證辦法

    規定設置帳簿並記載者，應依所得稅法第83條之規定，核定

    其所得額；第9條規定，帳冊之記載與憑證不符，致生短報

    所得額之情事，依所得稅法第110條處罰。

  4.稅捐稽徵法第3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或財

    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為調查課稅資料，得向有關機

    關、團體或個人進行調查，要求提示帳簿、文據或其他有關

    文件，或通知納稅義務人，到達其辦公處所備詢，被調查者

    不得拒絕。」「前項調查，不得逾課稅目的之必要範圍。」

    立法理由以稅法之協力義務，原則上即為對納稅義務人資訊

    權之干預，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除須有法律規定外，該

    法規亦應力求明確，且必須在「必要範圍」內為之。

　5.行政程序法第34條、第36條、第39條、第40條及第43條規定

    ：「行政程序之開始，由行政機關依職權定之。……。」「行

    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

    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

    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行

    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

    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或物品。」「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

    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

    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

    人。」

　6.準此，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所得稅法規

    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而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係以其

    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

    為所得額。前開成本、費用、損失或所得額，均應以營利事

    業設置之帳簿憑證與會計紀錄為據。申言之，憑證係營利事

    業記帳之依據，帳冊又為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依據，是營

    利事業自應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

    及會計紀錄。且稽徵機關本有依職權調查之義務，以達核實

    課稅之目的，維持租稅課徵之公平，於進行調查或復查營利

    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該營利事業也有提示有關各項證明

    所得額之帳簿、文據之協力義務，稽徵機關要求提示帳簿、

    文據或其他有關文件，並未逾必要範圍；倘未提示，稽徵機

    關自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7.司法院釋字第217號解釋：「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

    納稅之義務，係指人民僅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

    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之義務。至於課稅原

    因事實之有無及有關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乃屬事實認定問題

    ，不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範圍。」釋字第218號解釋：「人

    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憲法第19條定有明文。國家依法課

    徵所得稅時，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申報，並提示各種證明所得

    額之帳簿、文據，以便稽徵機關查核。凡未自行申報或提示

    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

    定其所得額。」其解釋理由書載稱：「無論為個人綜合所得

    稅或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均應在法定期限內填具所

    得稅結算申報書自行申報，並提示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

    文據，以便稽徵機關於接到結算申報書後，調查核定其所得

    額及應納稅額。凡未在法定期限內填具結算申報書自行申報

    或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未提示各種證明所得額之

    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

    定其所得額。」釋字第247號解釋：「稽徵機關已依所得稅

    法第80條第2項核定各該業所得額標準者，納稅義務人申報

    之所得額，如在上項標準以上，依同條第3項規定，即以其

    原申報額為準，旨在簡化稽徵手續，期使徵納兩便，並非謂

    納稅義務人申報額在標準以上者，即不負誠實申報之義務。

    故倘有匿報、短報或漏報等情事，仍得依所得稅法第103條

    、第110條、稅捐稽徵法第21條及第30條等規定，調查課稅

    資科，予以補徵或裁罰。」又「稅捐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法

    第30條之規定，為調查課稅資料，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

    人進行調查，且受調查者不得拒絕。於稽徵程序中，本得依

    職權調查原則進行，應運用一切闡明事實所必要以及可獲致

    之資料，以認定真正之事實課徵租稅。惟稅捐稽徵機關所須

    處理之案件多而繁雜，且有關課稅要件事實，類皆發生於納

    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其中得減免事項，納稅義務人知

    之最詳，若有租稅減免或其他優惠情形，仍須由稅捐稽徵機

    關不待申請一一依職權為之查核，將倍增稽徵成本。因此，

    依憲法第19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規定意旨，納稅義

    務人依個別稅捐法規之規定，負有稽徵程序之申報協力義務

    ，實係貫徹公平及合法課稅所必要」亦經司法院釋字第537

    號解釋理由書闡釋在案。

　8.上開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原規定：「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

    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如不及

    前項規定標準者，應再個別調查核定之。」經司法院釋字第

    640號解釋係認：有關稅捐稽徵之程序，除有法律明確授權

    外，不得以命令為不同規定，或逾越法律，增加人民之租稅

    程序上負擔，否則即有違租稅法律主義；財稅機關如為促使

    納稅義務人誠實申報，維護納稅公平，認縱令申報所得額已

    達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標準，仍有實施抽查核定之

    必要時，自可檢討修正相關稅法條文予以明定，稽徵機關自

    不得逕以命令另訂查核程序，調閱帳簿、文據及有關資料，

    調查核定之；而就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於86年5月23日

    訂定之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書面審核綜合所得稅執行業

    務者及補習班幼稚園托兒所簡化查核要點笫7點，對申報之

    所得額在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以上者，仍可

    實施抽查，再予個別查核認定，宣告違反憲法第19條租稅法

    律主義；至另發現有匿報、漏報所得額情事，稽徵機關自得

    依所得稅法第103條、第110條、稅捐稽徵法第21條及第30條

    等規定，調查課稅資料，予以補徵或裁罰，自不待言。嗣未

    解爭議，所得稅法第80條於98年5月27日修正，明確規定稽

    徵機關只要「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

    報所得額之情事，即得基於本來之職權調查義務進行調查並

    核定稅額，於追求稽徵經濟，維持課稅秩序安定之情況下，

    仍能符合實質課稅原則，達到租稅公平之目的，是修正理由

    重申：「稽徵機關依第2項規定核定各業所得額標準者，納

    稅義務人申報所得額如在該標準以上，依第3項前段規定，

    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旨在簡化稽徵手續，期使徵納兩便，

    但尚非指納稅義務人申報所得額在標準以上者，即不負誠實

    申報之義務，故倘有匿報、短報或漏報等情事，稽徵機關仍

    得依法調查課稅資料，予以補徵或裁罰。為利稽徵查核並避

    免爭議，爰修正第3項，增訂但書規定，俾資遵循。」

(二)經查：

　1.原告係經營金(銀)條、金(銀)塊、金(銀)錠及金(銀)幣批發

    業，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收入淨額4

    ,333,558,684元，經自行依法調整營業淨利86,671,192元，

    加計非營業收入總額1,462元，計算全年所得額86,672,654

    元，純益率2%，被告認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2及3項規定，符

    合該行業所得額標準2%(原處分卷三第99頁)以上，即以其原

    申報額為準核定，為前所認。　

　2.嗣被告以110年8月17日函(原處分卷二第148-150頁），請原

    告就109年度銷售貨物開立發票與申報營業稅情形，提示進

    項、銷項交易資料及傳票(含憑證)暨帳載記錄資料等，再以

    111年2月10日函(原處分卷三第26頁），請原告提供109年1

    月至6月進項憑證供核，查明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進貨，金

    額計622,545,615元，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違反加值型

    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4條規定授權訂定之會計帳簿憑證辦

    法第21條規定，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營利事業依法規

    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應自他人取得憑證而未取得，

    或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者，應就其未給與憑證、未取得憑證

    或未保存憑證，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5%以下罰鍰」「處罰

    金額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100萬元」，裁罰100萬元確定（原

    處分卷二第201-203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

　3.則原告進貨既有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之情形，即無從依商

    業會計法第18條規定根據原始憑證編製記帳憑證，及根據記

    帳憑證登入會計帳簿。且查核準則第38條規定進貨未取得憑

    證或未將取得憑證保存者，稽徵機關應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

    規定處罰外，如因交易相對人應給與而未給與統一發票，致

    無法取得合法憑證，其已誠實入帳，能提示送貨單及支付貨

    款證明，經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核按實際進貨價格核定成

    本，仍應依同法第44條處罰。惟經被告查核原告於109年1至

    6月間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先後以第1次、第2次及

    第3次函（原處分卷三第74-90頁），請原告提示相關帳簿憑

    證供核，原告僅就號碼CF09550FS766之報單表示該筆報單之

    出口貨物，申辦退運出口，而提出退貨出口文件(原處分卷

    二第193-200頁)，然就申報之進項並未提示憑證，也未提示

    進項之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明，復未提示證明所得額之各種

    帳簿、文據，則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原列報成本費

    用正確性即屬有疑，而屬異常，自符合所得稅法第80條第3

    項稽徵機關得個別調查之情形。又依所得稅法第24條前段規

    定，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有

    異常之成本費用之所得額，即會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

    額情事。是以，被告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規定予以

    調查，應屬有據。

　4.因此，原告未盡協力義務，未提出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

    ，致其當年度營業成本及費用無從勾稽查核，被告只得以推

    計方式，依所得稅法第83條第1項規定，以原告列報之營業

    收入淨額4,333,558,684元（原處分卷三第1-24頁），按該

    業(行業標準代號：4566-13)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原處分

    卷三第99頁)，核算營業淨利130,006,760元(4,333,558,684

    元×3%)，加計非營業之利息收入總額1,462元，核定全年所

    得額130,008,222元，並補徵稅額8,667,114元，核無不合。

    嗣原告提起復查，被告以第4次函（原處分卷二第14-17頁、

    第153-155頁），再請原告提示帳簿、文據供核，原告僅提

    出109年2月至10月份之出口報單(原處分卷二第29-147頁)，

    未就申報之進項提示憑證，也未提示查核準則第38條第2項

    所定之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明，復未提示證明所得額之各種

    帳簿、文據，是被告並無從據原告依法應設置之相關會計帳

    簿，查閱比對應提出之有關憑證，以核實申報之成本費用，

    是被告以復查決定予以維持原處分，仍無不合。

　5.原告主張有提示出口報單，有銷貨必有進貨可佐進貨事實存

    在云云。惟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5項就對影響所得額計算項

    目，授權財政部訂定查核準則，就收入、成本及各項費用分

    別訂定適用之準則(參照該準則第3、4章及第5章第2節)，是

    稽徵機關應針對不同申報項目，分別進行審核及判斷，避免

    籠統混雜而有隱匿，致稽徵困難而阻礙租稅公平。本件自無

    以籠統之進貨事實即足徵實際進貨價格，並進而核定成本，

    原告主張，要無可取。

　6.原告主張其行業取得憑證不易云云。然倘因交易相對人應給

    與而未給與統一發票，致無法取得合法憑證，依前揭查核準

    則第38條第2項規定，原告也未能提示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

    明，並自承之前未提供資料，目前也沒有資料等語(本院卷

    第79頁)，足見原告交易迄今未有任何證明資料，嗣後也無

    法補具取得相關證明資料提出供核，其主張顯屬卸責之詞，

    實無可採。

  7.至原告主張前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經營業稅裁罰，本件所

    為原處分係重複處罰云云。惟查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進貨

    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遭被告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為

    營業稅裁罰，與本件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因

    未如期提示帳簿憑證供核，被告依法補徵稅款，係屬二事。

    且本件原處分係屬補稅處分，並非屬裁罰性處分，並無重複

    處罰問題，原告主張應有誤解，洵非可取。

六、綜上所述，被告對原告補徵稅額8,667,114元，並無違誤，

    復查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

    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

    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

    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

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

    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

    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

    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

    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

    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

    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

    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又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訴字第16號
114年5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金湧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明法（董事）
訴訟代理人  蘇敏雄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怡慧（局長）
訴訟代理人  陳惠君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3年11月6日台財法字第11313939340號（案號：第1130066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經營金(銀)條、金(銀)塊、金(銀)錠、金(銀)幣批發業，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收入淨額新臺幣（下同）4,333,558,684元，營業淨利86,671,192元，非營業收入總額1,462元，全年及課稅所得額86,672,654元。被告原依申報數核定，嗣因原告於109年1月至6月間，有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金額622,545,615元，於111年9月12日，經被告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裁處100萬元罰鍰確定(下稱營業稅裁罰)，為查明原告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成本費用取得憑證及相關帳載情形，遂多次以112年3月7日北區國稅營所字第1120003066號函、112年3月20日北區國稅營所字第1120003729號函及112年4月12日北區國稅營所字第1120004736號函（分別稱第1次、第2次、第3次函），請原告提示案關成本費用之帳簿文據未果，乃於112年8月4日，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按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核算營業淨利130,006,760元，重行核定全年及課稅所得額130,008,222元，補徵稅額8,667,114元(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申請復查，被告以112年10月27日北區國稅法務字第1120013540號函(下稱第4次函)，請原告提示帳簿文據，仍未提出，而未予變更，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猶未甘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640號解釋意旨及租稅法律主義，稅捐稽徵程序應以法律定之，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前段原規定申報所得額達標準者應以書面審查為準，不得任意增加查核程序。嗣該條項修正增訂但書，稽徵機關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漏報所得額情事，或申報額未達標準者，始可再個別調查核定。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226號判決亦闡明，若無前述但書例外情形，對申報額達標準者進行個別調查核定即屬違法。本件原告申報所得額已達標準，被告如欲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規定進行個別調查核定，應由被告就「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情事」負舉證責任。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56號判決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2項、第11條第2項意旨，課稅要件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責任至法院確信程度，舉證不足之不利益歸於稽徵機關，不得推測認定。是被告調查核定之前提為「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漏報所得額之情事」，攸關程序正當且影響納稅者權益，如同課稅要件事實，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
(二)被告曾於111年9月12日認定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裁處罰鍰100萬元。但取得不實憑證固然構成「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而得予個別調查核定。然實務上未能取得憑證原因多元，原告所營為黃金條塊等貴金屬買賣業，基於行業特殊性，向國內個別賣家收購時遭遇憑證取得不易之困境，不必然等同於「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鑒於原告109年度申報所得額已達標準，被告僅以原告購貨未取得憑證為由，未就其符合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要件負舉證責任，逕行個別調查核定，未以原申報額為準，與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違。
(三)原告經營黃金條塊等貴金屬買賣，黃金條塊出口須經海關嚴格審查，於國內向個別賣家收購後外銷，每筆出口均有向海關申報之出口報單為證。基於有銷貨必有進貨之原則，被告所受營業稅裁罰之處分書既已記載「購進貨物」金額，即表示被告當時已核認原告該期間之進貨支出金額，並非無法核認，故被告後續再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以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原告109年度營業淨利及所得額，實非適法。
(四)所得稅法第83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提示帳簿文據時，稽徵機關始得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此標準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73條訂定，為推計所得方法中最高者，本質上具不利處分及懲罰性質，限於納稅義務人未提示帳證之情況適用。原告前受營業稅裁罰，嗣被告因同一事由，再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按同業利潤標準核算109年度營業淨利並補徵稅額，雖法律依據不同，但均針對「未依規定取得憑證」之同一行為，皆具懲罰性質，已構成重複處罰，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五)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經營金（銀）條、塊等批發業，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營業收入淨額4,333,558,684元，因109年1至6月間有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受營業稅裁罰確定，為查明帳載情形，被告函請原告提示109年度帳簿文據，並說明一筆未申報零稅率銷售額480,375元（與報單號碼CF09550FS766相關）。原告屆期僅就該筆報單部分說明，未提示佐證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致無法查核，遂以原告申報之營業收入淨額4,333,558,684元，按該業（行業標準代號：4566-13）之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核算營業淨利130,006,760元，加計非營業收入1,462元後，重行核定全年所得額為130,008,222元。
(二)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雖規定申報所得額達標準者原則上以申報額為準以簡化稽徵，但此不免除營利事業誠實申報及依同法第21條、第24條規定設置帳簿憑證以正確計算所得之義務。若稽徵機關發現有申報異常或匿報、短報、漏報等情事，即使已達標準，仍得依該條項但書規定進行個別調查核定。且於調查時，營利事業依同法第83條負有提示帳簿文據之義務，倘未提示，稽徵機關自得依法核定其所得額。原告未依規定取得憑證之行為，牽涉年度成本費用，亦使其帳務處理的正確性，包括依商業會計法第18條規定編製記帳憑證及登載會計帳簿等，引發疑慮，導致其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所列報的成本費用顯然異常，若原告未能核實申報成本費用，即可能涉及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是被告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規定進行個別調查，於法有據。被告遂調查相關帳載情形，於復查階段，被告再次函請提示帳證，原告仍未能提示足以核實成本費用之資料。
(三)因原告當時未提供相關帳簿，遂根據其同期6億5千餘萬元銷售額及無進項憑證與期初存貨的情況，以同業利潤標準毛利率5%，推估其未依規定取得的進項憑證金額約6億2千餘萬元，並予核定稅額。此外，原告自行申報的109年度營業成本高達42億餘元，期初存貨為零，且營業稅申報顯示其進貨成本及費用近41億餘元集中於109年12月，情況亦顯屬異常。基於原告未盡協力提示帳證義務，致其年度營業成本與費用無法勾稽查核，被告最終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要屬有據。原告營業稅裁罰與本件係就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法補徵其稅款，分屬不同事件。況且，補稅處分之性質與裁罰性的不利處分有別，原告重複處罰之主張顯有誤解。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除後述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暨108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原處分卷三第1-24頁）、被告原核定通知書及更正核定通知書即原處分（原處分卷三第121-122頁、卷二第1頁）、被告110年8月17日北區國稅中和銷稽字第1100549040號函（下稱110年8月17日函，原處分卷二第148-150頁）、被告111年2月10日北區國稅審三字第1110001724號函（下稱111年2月10日函、原處分卷三第26頁）、被告111年9月14日北區國稅中和銷審字第1111232289號函附營業稅裁罰暨繳款書（原處分卷二第201-203頁、本院卷第149頁）、被告第1次函（原處分卷三第74-76、81-83頁）、被告第2次函（原處分卷三第84-86頁）、被告第3次函（原處分卷三第88-90頁）、被告第4次函（原處分卷二第14-17頁、第153-155頁）、復查決定（本院卷第43-47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7-26頁）在卷可稽，應可認定。本件爭點為：原告帳載營業成本、費用與結算申報書所載金額不符，致虛增成本費用者，其所得額有無依所得稅法第83條第1項同業利潤標準核定之適用？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規及法理
　1.所得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第21條規定：「(第1項)營利事業應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第2項)前項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之設置、取得、使用、保管、會計處理及其他有關事項之管理辦法，由財政部定之。」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第71條第1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額或營利事業收入總額之項目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第80條規定：「(第1項)稽徵機關接到結算申報書後，應派員調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第2項)前項調查，稽徵機關得視當地納稅義務人之多寡採分業抽樣調查方法，核定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第3項)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但如經稽徵機關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情事，或申報之所得額不及前項規定標準者，得再個別調查核定之。(第4項)各業納稅義務人所得額標準之核定，應徵詢各該業同業公會之意見。(第5項)稽徵機關對所得稅案件進行書面審核、查帳審核與其他調查方式之辦法，及對影響所得額、應納稅額及稅額扣抵計算項目之查核準則，由財政部訂之。」第83條規定：「(第1項)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納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其未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第3項)納稅義務人已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但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通知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而未依限期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2.依所得稅法第21條第2項訂定之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下稱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2條規定：「凡實施商業會計法之營利事業，應依左列規定設置帳簿：一、買賣業：（一）日記簿：得視實際需要加設特種日記簿。（二）總分類帳：得視實際需要加設明細分類帳。（三）存貨明細帳。（四）其他必要之補助帳簿。……。」第21條規定：「（第1項）對外營業事項之發生，營利事業應於發生時自他人取得原始憑證，如進貨發票，或給與他人原始憑證，如銷貨發票。給與他人之憑證，應依次編號並自留存根或副本。……（第4項）內部會計事項，應有載明事實、金額、立據日期、及立據人簽章之內部憑證，以資證明。但期末調整及結帳，與結帳後轉入次期之帳目，得不檢附原始憑證。……。」第26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設置之帳簿，除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會計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10年……。」第27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之各項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會計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5年。」
　3.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5項訂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下稱查核準則)，第3條規定，營利事項未依會計帳簿憑證辦法規定設置帳簿並記載者，應依所得稅法第83條之規定，核定其所得額；第9條規定，帳冊之記載與憑證不符，致生短報所得額之情事，依所得稅法第110條處罰。
  4.稅捐稽徵法第3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為調查課稅資料，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進行調查，要求提示帳簿、文據或其他有關文件，或通知納稅義務人，到達其辦公處所備詢，被調查者不得拒絕。」「前項調查，不得逾課稅目的之必要範圍。」立法理由以稅法之協力義務，原則上即為對納稅義務人資訊權之干預，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除須有法律規定外，該法規亦應力求明確，且必須在「必要範圍」內為之。
　5.行政程序法第34條、第36條、第39條、第40條及第43條規定：「行政程序之開始，由行政機關依職權定之。……。」「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或物品。」「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
　6.準此，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所得稅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而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係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前開成本、費用、損失或所得額，均應以營利事業設置之帳簿憑證與會計紀錄為據。申言之，憑證係營利事業記帳之依據，帳冊又為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依據，是營利事業自應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且稽徵機關本有依職權調查之義務，以達核實課稅之目的，維持租稅課徵之公平，於進行調查或復查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該營利事業也有提示有關各項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之協力義務，稽徵機關要求提示帳簿、文據或其他有關文件，並未逾必要範圍；倘未提示，稽徵機關自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7.司法院釋字第217號解釋：「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人民僅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之義務。至於課稅原因事實之有無及有關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乃屬事實認定問題，不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範圍。」釋字第218號解釋：「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憲法第19條定有明文。國家依法課徵所得稅時，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申報，並提示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以便稽徵機關查核。凡未自行申報或提示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其解釋理由書載稱：「無論為個人綜合所得稅或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均應在法定期限內填具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自行申報，並提示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以便稽徵機關於接到結算申報書後，調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凡未在法定期限內填具結算申報書自行申報或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未提示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釋字第247號解釋：「稽徵機關已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2項核定各該業所得額標準者，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上項標準以上，依同條第3項規定，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旨在簡化稽徵手續，期使徵納兩便，並非謂納稅義務人申報額在標準以上者，即不負誠實申報之義務。故倘有匿報、短報或漏報等情事，仍得依所得稅法第103條、第110條、稅捐稽徵法第21條及第30條等規定，調查課稅資科，予以補徵或裁罰。」又「稅捐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法第30條之規定，為調查課稅資料，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進行調查，且受調查者不得拒絕。於稽徵程序中，本得依職權調查原則進行，應運用一切闡明事實所必要以及可獲致之資料，以認定真正之事實課徵租稅。惟稅捐稽徵機關所須處理之案件多而繁雜，且有關課稅要件事實，類皆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其中得減免事項，納稅義務人知之最詳，若有租稅減免或其他優惠情形，仍須由稅捐稽徵機關不待申請一一依職權為之查核，將倍增稽徵成本。因此，依憲法第19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規定意旨，納稅義務人依個別稅捐法規之規定，負有稽徵程序之申報協力義務，實係貫徹公平及合法課稅所必要」亦經司法院釋字第537號解釋理由書闡釋在案。
　8.上開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原規定：「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如不及前項規定標準者，應再個別調查核定之。」經司法院釋字第640號解釋係認：有關稅捐稽徵之程序，除有法律明確授權外，不得以命令為不同規定，或逾越法律，增加人民之租稅程序上負擔，否則即有違租稅法律主義；財稅機關如為促使納稅義務人誠實申報，維護納稅公平，認縱令申報所得額已達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標準，仍有實施抽查核定之必要時，自可檢討修正相關稅法條文予以明定，稽徵機關自不得逕以命令另訂查核程序，調閱帳簿、文據及有關資料，調查核定之；而就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於86年5月23日訂定之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書面審核綜合所得稅執行業務者及補習班幼稚園托兒所簡化查核要點笫7點，對申報之所得額在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以上者，仍可實施抽查，再予個別查核認定，宣告違反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至另發現有匿報、漏報所得額情事，稽徵機關自得依所得稅法第103條、第110條、稅捐稽徵法第21條及第30條等規定，調查課稅資料，予以補徵或裁罰，自不待言。嗣未解爭議，所得稅法第80條於98年5月27日修正，明確規定稽徵機關只要「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情事，即得基於本來之職權調查義務進行調查並核定稅額，於追求稽徵經濟，維持課稅秩序安定之情況下，仍能符合實質課稅原則，達到租稅公平之目的，是修正理由重申：「稽徵機關依第2項規定核定各業所得額標準者，納稅義務人申報所得額如在該標準以上，依第3項前段規定，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旨在簡化稽徵手續，期使徵納兩便，但尚非指納稅義務人申報所得額在標準以上者，即不負誠實申報之義務，故倘有匿報、短報或漏報等情事，稽徵機關仍得依法調查課稅資料，予以補徵或裁罰。為利稽徵查核並避免爭議，爰修正第3項，增訂但書規定，俾資遵循。」
(二)經查：
　1.原告係經營金(銀)條、金(銀)塊、金(銀)錠及金(銀)幣批發業，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收入淨額4,333,558,684元，經自行依法調整營業淨利86,671,192元，加計非營業收入總額1,462元，計算全年所得額86,672,654元，純益率2%，被告認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2及3項規定，符合該行業所得額標準2%(原處分卷三第99頁)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核定，為前所認。　
　2.嗣被告以110年8月17日函(原處分卷二第148-150頁），請原告就109年度銷售貨物開立發票與申報營業稅情形，提示進項、銷項交易資料及傳票(含憑證)暨帳載記錄資料等，再以111年2月10日函(原處分卷三第26頁），請原告提供109年1月至6月進項憑證供核，查明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進貨，金額計622,545,615元，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違反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4條規定授權訂定之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21條規定，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應自他人取得憑證而未取得，或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者，應就其未給與憑證、未取得憑證或未保存憑證，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5%以下罰鍰」「處罰金額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100萬元」，裁罰100萬元確定（原處分卷二第201-203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
　3.則原告進貨既有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之情形，即無從依商業會計法第18條規定根據原始憑證編製記帳憑證，及根據記帳憑證登入會計帳簿。且查核準則第38條規定進貨未取得憑證或未將取得憑證保存者，稽徵機關應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處罰外，如因交易相對人應給與而未給與統一發票，致無法取得合法憑證，其已誠實入帳，能提示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明，經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核按實際進貨價格核定成本，仍應依同法第44條處罰。惟經被告查核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先後以第1次、第2次及第3次函（原處分卷三第74-90頁），請原告提示相關帳簿憑證供核，原告僅就號碼CF09550FS766之報單表示該筆報單之出口貨物，申辦退運出口，而提出退貨出口文件(原處分卷二第193-200頁)，然就申報之進項並未提示憑證，也未提示進項之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明，復未提示證明所得額之各種帳簿、文據，則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原列報成本費用正確性即屬有疑，而屬異常，自符合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稽徵機關得個別調查之情形。又依所得稅法第24條前段規定，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有異常之成本費用之所得額，即會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情事。是以，被告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規定予以調查，應屬有據。
　4.因此，原告未盡協力義務，未提出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致其當年度營業成本及費用無從勾稽查核，被告只得以推計方式，依所得稅法第83條第1項規定，以原告列報之營業收入淨額4,333,558,684元（原處分卷三第1-24頁），按該業(行業標準代號：4566-13)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原處分卷三第99頁)，核算營業淨利130,006,760元(4,333,558,684元×3%)，加計非營業之利息收入總額1,462元，核定全年所得額130,008,222元，並補徵稅額8,667,114元，核無不合。嗣原告提起復查，被告以第4次函（原處分卷二第14-17頁、第153-155頁），再請原告提示帳簿、文據供核，原告僅提出109年2月至10月份之出口報單(原處分卷二第29-147頁)，未就申報之進項提示憑證，也未提示查核準則第38條第2項所定之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明，復未提示證明所得額之各種帳簿、文據，是被告並無從據原告依法應設置之相關會計帳簿，查閱比對應提出之有關憑證，以核實申報之成本費用，是被告以復查決定予以維持原處分，仍無不合。
　5.原告主張有提示出口報單，有銷貨必有進貨可佐進貨事實存在云云。惟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5項就對影響所得額計算項目，授權財政部訂定查核準則，就收入、成本及各項費用分別訂定適用之準則(參照該準則第3、4章及第5章第2節)，是稽徵機關應針對不同申報項目，分別進行審核及判斷，避免籠統混雜而有隱匿，致稽徵困難而阻礙租稅公平。本件自無以籠統之進貨事實即足徵實際進貨價格，並進而核定成本，原告主張，要無可取。
　6.原告主張其行業取得憑證不易云云。然倘因交易相對人應給與而未給與統一發票，致無法取得合法憑證，依前揭查核準則第38條第2項規定，原告也未能提示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明，並自承之前未提供資料，目前也沒有資料等語(本院卷第79頁)，足見原告交易迄今未有任何證明資料，嗣後也無法補具取得相關證明資料提出供核，其主張顯屬卸責之詞，實無可採。
  7.至原告主張前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經營業稅裁罰，本件所為原處分係重複處罰云云。惟查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遭被告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為營業稅裁罰，與本件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因未如期提示帳簿憑證供核，被告依法補徵稅款，係屬二事。且本件原處分係屬補稅處分，並非屬裁罰性處分，並無重複處罰問題，原告主張應有誤解，洵非可取。
六、綜上所述，被告對原告補徵稅額8,667,114元，並無違誤，復查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5 　　月　　29　　日
                                      書記官　陳又慈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

高等行政訴訟庭第一庭

114年度訴字第16號

114年5月8日辯論終結

原      告  金湧貿易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劉明法（董事）

訴訟代理人  蘇敏雄  律師

被      告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



代  表  人  李怡慧（局長）

訴訟代理人  陳惠君                 

上列當事人間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原告不服財政部中華民國113年11月6日台財法字第11313939340號（案號：第11300662號）訴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事實概要：原告經營金(銀)條、金(銀)塊、金(銀)錠、金(銀)幣批發業，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收入淨額新臺幣（下同）4,333,558,684元，營業淨利86,671,192元，非營業收入總額1,462元，全年及課稅所得額86,672,654元。被告原依申報數核定，嗣因原告於109年1月至6月間，有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金額622,545,615元，於111年9月12日，經被告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裁處100萬元罰鍰確定(下稱營業稅裁罰)，為查明原告當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成本費用取得憑證及相關帳載情形，遂多次以112年3月7日北區國稅營所字第1120003066號函、112年3月20日北區國稅營所字第1120003729號函及112年4月12日北區國稅營所字第1120004736號函（分別稱第1次、第2次、第3次函），請原告提示案關成本費用之帳簿文據未果，乃於112年8月4日，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按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核算營業淨利130,006,760元，重行核定全年及課稅所得額130,008,222元，補徵稅額8,667,114元(下稱原處分)。原告不服，申請復查，被告以112年10月27日北區國稅法務字第1120013540號函(下稱第4次函)，請原告提示帳簿文據，仍未提出，而未予變更，原告仍不服，提起訴願遭決定駁回，猶未甘服，提起本件行政訴訟。

二、原告主張略以：

(一)依司法院釋字第640號解釋意旨及租稅法律主義，稅捐稽徵程序應以法律定之，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前段原規定申報所得額達標準者應以書面審查為準，不得任意增加查核程序。嗣該條項修正增訂但書，稽徵機關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漏報所得額情事，或申報額未達標準者，始可再個別調查核定。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度上字第226號判決亦闡明，若無前述但書例外情形，對申報額達標準者進行個別調查核定即屬違法。本件原告申報所得額已達標準，被告如欲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規定進行個別調查核定，應由被告就「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情事」負舉證責任。依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456號判決及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7條第2項、第11條第2項意旨，課稅要件事實應由稽徵機關負舉證責任至法院確信程度，舉證不足之不利益歸於稽徵機關，不得推測認定。是被告調查核定之前提為「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漏報所得額之情事」，攸關程序正當且影響納稅者權益，如同課稅要件事實，應由被告負舉證責任。

(二)被告曾於111年9月12日認定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裁處罰鍰100萬元。但取得不實憑證固然構成「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而得予個別調查核定。然實務上未能取得憑證原因多元，原告所營為黃金條塊等貴金屬買賣業，基於行業特殊性，向國內個別賣家收購時遭遇憑證取得不易之困境，不必然等同於「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鑒於原告109年度申報所得額已達標準，被告僅以原告購貨未取得憑證為由，未就其符合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要件負舉證責任，逕行個別調查核定，未以原申報額為準，與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有違。

(三)原告經營黃金條塊等貴金屬買賣，黃金條塊出口須經海關嚴格審查，於國內向個別賣家收購後外銷，每筆出口均有向海關申報之出口報單為證。基於有銷貨必有進貨之原則，被告所受營業稅裁罰之處分書既已記載「購進貨物」金額，即表示被告當時已核認原告該期間之進貨支出金額，並非無法核認，故被告後續再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以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原告109年度營業淨利及所得額，實非適法。

(四)所得稅法第83條第1項及第3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未依規定提示帳簿文據時，稽徵機關始得依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此標準依所得稅法施行細則第73條訂定，為推計所得方法中最高者，本質上具不利處分及懲罰性質，限於納稅義務人未提示帳證之情況適用。原告前受營業稅裁罰，嗣被告因同一事由，再依所得稅法第83條規定，按同業利潤標準核算109年度營業淨利並補徵稅額，雖法律依據不同，但均針對「未依規定取得憑證」之同一行為，皆具懲罰性質，已構成重複處罰，違反一行為不二罰原則。

(五)並聲明：訴願決定及原處分(含復查決定)均撤銷。

三、被告答辯略以：

(一)原告經營金（銀）條、塊等批發業，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申報營業收入淨額4,333,558,684元，因109年1至6月間有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受營業稅裁罰確定，為查明帳載情形，被告函請原告提示109年度帳簿文據，並說明一筆未申報零稅率銷售額480,375元（與報單號碼CF09550FS766相關）。原告屆期僅就該筆報單部分說明，未提示佐證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致無法查核，遂以原告申報之營業收入淨額4,333,558,684元，按該業（行業標準代號：4566-13）之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核算營業淨利130,006,760元，加計非營業收入1,462元後，重行核定全年所得額為130,008,222元。

(二)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雖規定申報所得額達標準者原則上以申報額為準以簡化稽徵，但此不免除營利事業誠實申報及依同法第21條、第24條規定設置帳簿憑證以正確計算所得之義務。若稽徵機關發現有申報異常或匿報、短報、漏報等情事，即使已達標準，仍得依該條項但書規定進行個別調查核定。且於調查時，營利事業依同法第83條負有提示帳簿文據之義務，倘未提示，稽徵機關自得依法核定其所得額。原告未依規定取得憑證之行為，牽涉年度成本費用，亦使其帳務處理的正確性，包括依商業會計法第18條規定編製記帳憑證及登載會計帳簿等，引發疑慮，導致其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所列報的成本費用顯然異常，若原告未能核實申報成本費用，即可能涉及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是被告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規定進行個別調查，於法有據。被告遂調查相關帳載情形，於復查階段，被告再次函請提示帳證，原告仍未能提示足以核實成本費用之資料。

(三)因原告當時未提供相關帳簿，遂根據其同期6億5千餘萬元銷售額及無進項憑證與期初存貨的情況，以同業利潤標準毛利率5%，推估其未依規定取得的進項憑證金額約6億2千餘萬元，並予核定稅額。此外，原告自行申報的109年度營業成本高達42億餘元，期初存貨為零，且營業稅申報顯示其進貨成本及費用近41億餘元集中於109年12月，情況亦顯屬異常。基於原告未盡協力提示帳證義務，致其年度營業成本與費用無法勾稽查核，被告最終按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要屬有據。原告營業稅裁罰與本件係就營利事業所得稅依法補徵其稅款，分屬不同事件。況且，補稅處分之性質與裁罰性的不利處分有別，原告重複處罰之主張顯有誤解。

(四)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四、前揭事實概要欄所載，除後述爭點外，為兩造所不爭執，並有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暨108年度未分配盈餘申報書（原處分卷三第1-24頁）、被告原核定通知書及更正核定通知書即原處分（原處分卷三第121-122頁、卷二第1頁）、被告110年8月17日北區國稅中和銷稽字第1100549040號函（下稱110年8月17日函，原處分卷二第148-150頁）、被告111年2月10日北區國稅審三字第1110001724號函（下稱111年2月10日函、原處分卷三第26頁）、被告111年9月14日北區國稅中和銷審字第1111232289號函附營業稅裁罰暨繳款書（原處分卷二第201-203頁、本院卷第149頁）、被告第1次函（原處分卷三第74-76、81-83頁）、被告第2次函（原處分卷三第84-86頁）、被告第3次函（原處分卷三第88-90頁）、被告第4次函（原處分卷二第14-17頁、第153-155頁）、復查決定（本院卷第43-47頁）、訴願決定（本院卷第17-26頁）在卷可稽，應可認定。本件爭點為：原告帳載營業成本、費用與結算申報書所載金額不符，致虛增成本費用者，其所得額有無依所得稅法第83條第1項同業利潤標準核定之適用？

五、本院之判斷

(一)本件應適用之法規及法理

　1.所得稅法第3條第1項規定：「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本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第21條規定：「(第1項)營利事業應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第2項)前項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之設置、取得、使用、保管、會計處理及其他有關事項之管理辦法，由財政部定之。」第24條第1項前段規定：「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第71條第1項規定：「納稅義務人應於每年5月1日起至5月31日止，填具結算申報書，向該管稽徵機關，申報其上一年度內構成綜合所得總額或營利事業收入總額之項目及數額，以及有關減免、扣除之事實……。」第80條規定：「(第1項)稽徵機關接到結算申報書後，應派員調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第2項)前項調查，稽徵機關得視當地納稅義務人之多寡採分業抽樣調查方法，核定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第3項)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但如經稽徵機關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情事，或申報之所得額不及前項規定標準者，得再個別調查核定之。(第4項)各業納稅義務人所得額標準之核定，應徵詢各該業同業公會之意見。(第5項)稽徵機關對所得稅案件進行書面審核、查帳審核與其他調查方式之辦法，及對影響所得額、應納稅額及稅額扣抵計算項目之查核準則，由財政部訂之。」第83條規定：「(第1項)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納稅義務人應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其未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第3項)納稅義務人已依規定辦理結算申報，但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時，通知提示有關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而未依限期提示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2.依所得稅法第21條第2項訂定之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下稱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2條規定：「凡實施商業會計法之營利事業，應依左列規定設置帳簿：一、買賣業：（一）日記簿：得視實際需要加設特種日記簿。（二）總分類帳：得視實際需要加設明細分類帳。（三）存貨明細帳。（四）其他必要之補助帳簿。……。」第21條規定：「（第1項）對外營業事項之發生，營利事業應於發生時自他人取得原始憑證，如進貨發票，或給與他人原始憑證，如銷貨發票。給與他人之憑證，應依次編號並自留存根或副本。……（第4項）內部會計事項，應有載明事實、金額、立據日期、及立據人簽章之內部憑證，以資證明。但期末調整及結帳，與結帳後轉入次期之帳目，得不檢附原始憑證。……。」第26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設置之帳簿，除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會計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10年……。」第27條第1項規定：「營利事業之各項會計憑證，除應永久保存或有關未結會計事項者外，應於會計年度決算程序辦理終了後，至少保存5年。」

　3.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5項訂定之營利事業所得稅查核準則(下稱查核準則)，第3條規定，營利事項未依會計帳簿憑證辦法規定設置帳簿並記載者，應依所得稅法第83條之規定，核定其所得額；第9條規定，帳冊之記載與憑證不符，致生短報所得額之情事，依所得稅法第110條處罰。

  4.稅捐稽徵法第30條第1項及第2項規定：「稅捐稽徵機關或財政部賦稅署指定之調查人員，為調查課稅資料，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進行調查，要求提示帳簿、文據或其他有關文件，或通知納稅義務人，到達其辦公處所備詢，被調查者不得拒絕。」「前項調查，不得逾課稅目的之必要範圍。」立法理由以稅法之協力義務，原則上即為對納稅義務人資訊權之干預，對人民自由權利之限制，除須有法律規定外，該法規亦應力求明確，且必須在「必要範圍」內為之。

　5.行政程序法第34條、第36條、第39條、第40條及第43條規定：「行政程序之開始，由行政機關依職權定之。……。」「行政機關應依職權調查證據，不受當事人主張之拘束，對當事人有利及不利事項一律注意。」「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相關之人陳述意見。……。」「行政機關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要求當事人或第三人提供必要之文書、資料或物品。」「行政機關為處分或其他行政行為，應斟酌全部陳述與調查事實及證據之結果，依論理及經驗法則判斷事實之真偽，並將其決定及理由告知當事人。」

　6.準此，凡在中華民國境內經營之營利事業，應依所得稅法規定，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而營利事業所得之計算，係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成本費用、損失及稅捐後之純益額為所得額。前開成本、費用、損失或所得額，均應以營利事業設置之帳簿憑證與會計紀錄為據。申言之，憑證係營利事業記帳之依據，帳冊又為課徵營利事業所得稅之依據，是營利事業自應保持足以正確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額之帳簿憑證及會計紀錄。且稽徵機關本有依職權調查之義務，以達核實課稅之目的，維持租稅課徵之公平，於進行調查或復查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時，該營利事業也有提示有關各項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之協力義務，稽徵機關要求提示帳簿、文據或其他有關文件，並未逾必要範圍；倘未提示，稽徵機關自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

　7.司法院釋字第217號解釋：「憲法第19條規定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人民僅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稅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之義務。至於課稅原因事實之有無及有關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乃屬事實認定問題，不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範圍。」釋字第218號解釋：「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憲法第19條定有明文。國家依法課徵所得稅時，納稅義務人應自行申報，並提示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以便稽徵機關查核。凡未自行申報或提示證明文件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之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其解釋理由書載稱：「無論為個人綜合所得稅或營利事業所得稅，納稅義務人均應在法定期限內填具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自行申報，並提示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以便稽徵機關於接到結算申報書後，調查核定其所得額及應納稅額。凡未在法定期限內填具結算申報書自行申報或於稽徵機關進行調查或復查時，未提示各種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稽徵機關得依查得資料或同業利潤標準，核定其所得額。」釋字第247號解釋：「稽徵機關已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2項核定各該業所得額標準者，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上項標準以上，依同條第3項規定，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旨在簡化稽徵手續，期使徵納兩便，並非謂納稅義務人申報額在標準以上者，即不負誠實申報之義務。故倘有匿報、短報或漏報等情事，仍得依所得稅法第103條、第110條、稅捐稽徵法第21條及第30條等規定，調查課稅資科，予以補徵或裁罰。」又「稅捐稽徵機關依稅捐稽徵法第30條之規定，為調查課稅資料，得向有關機關、團體或個人進行調查，且受調查者不得拒絕。於稽徵程序中，本得依職權調查原則進行，應運用一切闡明事實所必要以及可獲致之資料，以認定真正之事實課徵租稅。惟稅捐稽徵機關所須處理之案件多而繁雜，且有關課稅要件事實，類皆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其中得減免事項，納稅義務人知之最詳，若有租稅減免或其他優惠情形，仍須由稅捐稽徵機關不待申請一一依職權為之查核，將倍增稽徵成本。因此，依憲法第19條『人民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規定意旨，納稅義務人依個別稅捐法規之規定，負有稽徵程序之申報協力義務，實係貫徹公平及合法課稅所必要」亦經司法院釋字第537號解釋理由書闡釋在案。

　8.上開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原規定：「納稅義務人申報之所得額如在前項規定標準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如不及前項規定標準者，應再個別調查核定之。」經司法院釋字第640號解釋係認：有關稅捐稽徵之程序，除有法律明確授權外，不得以命令為不同規定，或逾越法律，增加人民之租稅程序上負擔，否則即有違租稅法律主義；財稅機關如為促使納稅義務人誠實申報，維護納稅公平，認縱令申報所得額已達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標準，仍有實施抽查核定之必要時，自可檢討修正相關稅法條文予以明定，稽徵機關自不得逕以命令另訂查核程序，調閱帳簿、文據及有關資料，調查核定之；而就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於86年5月23日訂定之財政部臺灣省北區國稅局書面審核綜合所得稅執行業務者及補習班幼稚園托兒所簡化查核要點笫7點，對申報之所得額在主管機關核定之各該業所得額之標準以上者，仍可實施抽查，再予個別查核認定，宣告違反憲法第19條租稅法律主義；至另發現有匿報、漏報所得額情事，稽徵機關自得依所得稅法第103條、第110條、稅捐稽徵法第21條及第30條等規定，調查課稅資料，予以補徵或裁罰，自不待言。嗣未解爭議，所得稅法第80條於98年5月27日修正，明確規定稽徵機關只要「發現申報異常」，或「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之情事，即得基於本來之職權調查義務進行調查並核定稅額，於追求稽徵經濟，維持課稅秩序安定之情況下，仍能符合實質課稅原則，達到租稅公平之目的，是修正理由重申：「稽徵機關依第2項規定核定各業所得額標準者，納稅義務人申報所得額如在該標準以上，依第3項前段規定，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旨在簡化稽徵手續，期使徵納兩便，但尚非指納稅義務人申報所得額在標準以上者，即不負誠實申報之義務，故倘有匿報、短報或漏報等情事，稽徵機關仍得依法調查課稅資料，予以補徵或裁罰。為利稽徵查核並避免爭議，爰修正第3項，增訂但書規定，俾資遵循。」

(二)經查：

　1.原告係經營金(銀)條、金(銀)塊、金(銀)錠及金(銀)幣批發業，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列報營業收入淨額4,333,558,684元，經自行依法調整營業淨利86,671,192元，加計非營業收入總額1,462元，計算全年所得額86,672,654元，純益率2%，被告認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2及3項規定，符合該行業所得額標準2%(原處分卷三第99頁)以上，即以其原申報額為準核定，為前所認。　

　2.嗣被告以110年8月17日函(原處分卷二第148-150頁），請原告就109年度銷售貨物開立發票與申報營業稅情形，提示進項、銷項交易資料及傳票(含憑證)暨帳載記錄資料等，再以111年2月10日函(原處分卷三第26頁），請原告提供109年1月至6月進項憑證供核，查明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進貨，金額計622,545,615元，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違反加值型及非加值型營業稅法第34條規定授權訂定之會計帳簿憑證辦法第21條規定，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營利事業依法規定應給與他人憑證而未給與，應自他人取得憑證而未取得，或應保存憑證而未保存者，應就其未給與憑證、未取得憑證或未保存憑證，經查明認定之總額，處5%以下罰鍰」「處罰金額最高不得超過新臺幣100萬元」，裁罰100萬元確定（原處分卷二第201-203頁），並為兩造所不爭執。

　3.則原告進貨既有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之情形，即無從依商業會計法第18條規定根據原始憑證編製記帳憑證，及根據記帳憑證登入會計帳簿。且查核準則第38條規定進貨未取得憑證或未將取得憑證保存者，稽徵機關應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處罰外，如因交易相對人應給與而未給與統一發票，致無法取得合法憑證，其已誠實入帳，能提示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明，經稽徵機關查明屬實者，核按實際進貨價格核定成本，仍應依同法第44條處罰。惟經被告查核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先後以第1次、第2次及第3次函（原處分卷三第74-90頁），請原告提示相關帳簿憑證供核，原告僅就號碼CF09550FS766之報單表示該筆報單之出口貨物，申辦退運出口，而提出退貨出口文件(原處分卷二第193-200頁)，然就申報之進項並未提示憑證，也未提示進項之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明，復未提示證明所得額之各種帳簿、文據，則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原列報成本費用正確性即屬有疑，而屬異常，自符合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稽徵機關得個別調查之情形。又依所得稅法第24條前段規定，計算其營利事業所得，以其本年度收入總額減除各項有異常之成本費用之所得額，即會涉有匿報、短報或漏報所得額情事。是以，被告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3項但書規定予以調查，應屬有據。

　4.因此，原告未盡協力義務，未提出證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致其當年度營業成本及費用無從勾稽查核，被告只得以推計方式，依所得稅法第83條第1項規定，以原告列報之營業收入淨額4,333,558,684元（原處分卷三第1-24頁），按該業(行業標準代號：4566-13)同業利潤標準淨利率3%(原處分卷三第99頁)，核算營業淨利130,006,760元(4,333,558,684元×3%)，加計非營業之利息收入總額1,462元，核定全年所得額130,008,222元，並補徵稅額8,667,114元，核無不合。嗣原告提起復查，被告以第4次函（原處分卷二第14-17頁、第153-155頁），再請原告提示帳簿、文據供核，原告僅提出109年2月至10月份之出口報單(原處分卷二第29-147頁)，未就申報之進項提示憑證，也未提示查核準則第38條第2項所定之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明，復未提示證明所得額之各種帳簿、文據，是被告並無從據原告依法應設置之相關會計帳簿，查閱比對應提出之有關憑證，以核實申報之成本費用，是被告以復查決定予以維持原處分，仍無不合。

　5.原告主張有提示出口報單，有銷貨必有進貨可佐進貨事實存在云云。惟依所得稅法第80條第5項就對影響所得額計算項目，授權財政部訂定查核準則，就收入、成本及各項費用分別訂定適用之準則(參照該準則第3、4章及第5章第2節)，是稽徵機關應針對不同申報項目，分別進行審核及判斷，避免籠統混雜而有隱匿，致稽徵困難而阻礙租稅公平。本件自無以籠統之進貨事實即足徵實際進貨價格，並進而核定成本，原告主張，要無可取。

　6.原告主張其行業取得憑證不易云云。然倘因交易相對人應給與而未給與統一發票，致無法取得合法憑證，依前揭查核準則第38條第2項規定，原告也未能提示送貨單及支付貨款證明，並自承之前未提供資料，目前也沒有資料等語(本院卷第79頁)，足見原告交易迄今未有任何證明資料，嗣後也無法補具取得相關證明資料提出供核，其主張顯屬卸責之詞，實無可採。

  7.至原告主張前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經營業稅裁罰，本件所為原處分係重複處罰云云。惟查原告於109年1至6月間進貨未依規定取得進項憑證，遭被告依稅捐稽徵法第44條規定為營業稅裁罰，與本件原告109年度營利事業所得稅事件，因未如期提示帳簿憑證供核，被告依法補徵稅款，係屬二事。且本件原處分係屬補稅處分，並非屬裁罰性處分，並無重複處罰問題，原告主張應有誤解，洵非可取。

六、綜上所述，被告對原告補徵稅額8,667,114元，並無違誤，復查及訴願決定予以維持，亦無不合。原告徒執前詞，訴請撤銷，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之其餘攻擊防禦及陳述，經本院詳加審究，或與本件之爭執無涉，或對本件判決之結果不生影響，爰不逐一論述，附此指明。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依行政訴訟法第98條第1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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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審判長法　官  蕭忠仁

 　　　　　　　　　　　　　　　       法　官  吳坤芳

 　　　　　　　　　　　　　　　       法　官  羅月君

一、上為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二、如不服本判決，應於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提出上訴狀，其未表明上訴理由者，應於提出上訴後20日內補提理由書；如於本判決宣示或公告後送達前提起上訴者，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均須按他造人數附繕本）。

三、上訴未表明上訴理由且未於前述20日內補提上訴理由書者，逕以裁定駁回。

四、上訴時應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並提出委任書（行政訴訟法第49條之1第1項第3款）。但符合下列情形者，得例外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同條第3項、第4項）。

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之情形 所需要件 (一)符合右列情形之一者，得不委任律師為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法官、檢察官、律師資格或為教育部審定合格之大學或獨立學院公法學教授、副教授者。 2.稅務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上訴人或其代表人、管理人、法定代理人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二)非律師具有右列情形之一，經最高行政法院認為適當者，亦得為上訴審訴訟代理人 1.上訴人之配偶、三親等內之血親、二親等內之姻親具備律師資格者。 2.稅務行政事件，具備會計師資格者。 3.專利行政事件，具備專利師資格或依法得為專利代理人者。 4.上訴人為公法人、中央或地方機關、公法上之非法人團體時，其所屬專任人員辦理法制、法務、訴願業務或與訴訟事件相關業務者。 是否符合(一)、(二)之情形，而得為強制律師代理之例外，上訴人應於提起上訴或委任時釋明之，並提出(二)所示關係之釋明文書影本及委任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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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陳又慈



